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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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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室

|
論
福
利
服
務
契
約
委
託
下
政
府
與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間
的
關
係

、

A
m
-
-

一
口

八
0
年
代
美
國
與
英
國
在
保
守
政
權
主
導
下
，
政
府
從
福
利
國
家
撤
退

，
對
非
營
利
機
構
的
支
援
實
質
地
成
長
，
真
體
改
寫
公
民
與
國
家
間
關
係
'

並
促
成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的
典
範
移
轉

(
.
Z
E
E
穹
的
古

2
)
|
結
構
、

目
標
與
責
任
的
重
新
概
念
化

(
F
O
E
-
ω∞
印
)
。
以
美
國
為
例
，
保
守
的

褔
利
民
粹
主
義

(
2
2
月
z
t
z

。
O
O
C
H
Z
B
)

批
判
政
府
福
利
方
案
支
解

家
庭
、
破
壞
工
作
倫
理
與
社
區
互
助
規
範

(
m
R惘
。
可
悔
的g
g
y
E
S
L
5

)
，
從
而
主
張
賦
予
志
願
部
門
更
大
的
福
利
責
任
，
掀
起
所
謂
的
社
會
福
利

民
營
化
風
潮
。
政
府
向
民
間
購
買
契
約
服
務

(
Z
Z
Z
S
O
峙
的
∞
門
〈
古
。

鬥
O
口
可
心

S
P
Z
H
O
咒
，
簡
稱
契
約
外
包
，

n
g
什
旦
旦
古
開

O
C
汁
，
或
契
約
委

託
)

是
其
中
真
體
措
施
之
一
，
可
溯
自
一
九
五
五
年
艾
森
豪
總
統
的
「
民

間
可
為
者
政
府
不
插
手
」
政
策
，
在
社
會
服
務
領
域
，
自
一
九
六
四
年
的
經

濟
機
會
法
案

以
降
，
政
府
部
門
即
就
社
會
救
助
個
案
正
式
與
非
政
府
、
非
營

利
組
織
訂
約
提
供
服
務
。
一
九
六

0
年
代
到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之
間
購
買
契
約

服
務
快
速
成
長
，
以
州
及
地
方
層
級
政
府
運
用
最
為
普
遍
，
已
經
成
為
州
政

府
主
要
的
社
會
服
務
輸
送
方
式
(
咒
。
江
口
。
門
』W
Z
R
E
P
-
器

f
F
D
O
Z
ω
w
z

∞
∞
H
N
)，
亦
可
謂
美
國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的
主
要
內
涵
，
學
者
認
為
八

0

年
代
風
行
於
各
國
的
民
營
化
潮
流
本
質
上
只
是
行
之
有
年
的
契
約
外
包
之
新

名
詞

(
E
Z
o
z
p
z
g
b
s
玉
。
門
開
告
辭
間
Z
H
S
予
巴
∞
∞
)
，
所
不
同
的

只
是
委
外
的
範
圍
擴
大
，
也
擴
及
如
監
獄
管
理
這
類
具
強
制
力
與
爭
議
性
的

業
務
。
此
一
策
略
被
行
政
界
與
部
分
學
術
界
人
士
當
做
一
個
可
減
少
政
府
支

出
並
同
時
改
善
服
務
效
率
與
效
能
的
可
行
方
法
而
加
以
推
廣
，
它
被
定
位
為

取
代
傳
統
政
府
科
層
體
制
服
務
、
最
具
吸
引
力
的
準
市
場
替
代
方
案

(
ρ
5位
中

l
S
R
E

什
丘
汁
。
門
口
ω
立
〈

2
)
(
巳
ω
出
0
0個
w
z
g
u
ω
H∞
)
。
從
務
實
的
與
服
務
華
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契
約
委
託
較
諸
絕
大
多
數
政
府
機
構
有
限
的
個
案
工
作
或
個
叭

案
管
理
服
務
，
基
本
上
可
提
供
更
綜
合
性
的
服
務
組
合
，
因
而
成
為
美
國
個
八

人
社
會
服
務
在
經
費
支
應
與
服
務
輸
送
的
主
流
，
同
時
也
以
服
務
範
圍
的
擴
付

大
延
伸
美
國
的
福
利
國
家
(
肉
已
宮
。
門
除

E
3
5
.
E
E
L
r
r

言
。
門
戶
ω
宏
年十

u
ω
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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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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咱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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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對
照
於
美
國
，
余
契
爾
首
相
於
一
九
七
九
年
以
廣
泛
的
新
保
守
主
義

政
綱
為
基
礎
贏
得
政
權
，
呼
籲
人
們
回
歸
到
維
多
利
亞
時
代
的
「
積
極
主
動

的
公
民
」
價
值
，
並
將
福
利
服
務
的
生
產
與
輸
送
從
政
府
部
門
撤
出
，
就
服

務
的
輸
入
與
輸
出
與
民
間
訂
定
契
約

l

包
括
非
正
式
、
志
願
的
與
商
業
的
，

形
成

t
t
o
(
戶
已
∞
戶
)
所
謂
的
「
福
利
的
混
合
經
濟
」
，
發
展
出
英
國
社
會

福
利
行
政
的
新
典
範
(
自
己

H

停
∞
旦
旦
忌
、
z
g
H
Z
G
L
O
Y己
的
。
口W
E
皂

U
H
f

匠
的
Y
E
W
H
S
o
u
-∞l
N
O
U
G
H
S
口
穹
的
2
7

日
ω
ω
N
L
N
)。
英
國
政
府
向
民
間
購

買
契
約
服
務
起
步
較
晚
，
可
說
是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一
項
新
發
展
(
自
己

b

∞
B
E
z
-
-
ω∞
0
)
。
政
府
與
志
願
部
門
間
的
「
夥
伴
關
係
」
(
℃
R
E
O
Z
E

也

)
可
說
是
一
個
流
行
字
眼
(
內
心
的
Y
H
O口
ω
E
O
H
O
門
5
)
，
亦
成
為
主
要
的
社
會

政
策
概
念

(
2
2
0
\
E
E
W
E

話
，
引
自

E
H
E
T
-
ω
S
L
g
L
Z
E
W
H
ω
E
U

皂
白
)
，
已
逐
漸
成
為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的
主
流
，
同
時
受
到
政
治
人
物
、
地

方
政
府
與
志
願
組
織
的
歡
迎
，
規
模
亦
在
逐
步
擴
展
當
中
。
一
九
九
一
年
新

制
定
的
社
區
照
護
綱
領
中
出
現

「
新
夥
伴
關
係
」
的
概
念
，
強
調
「
是
政
府

與
民
間
服
務
供
應
者
建
立
密
切
而
持
續
關
係
的
一
種
契
約
文
化

(
2
口
什
2
3

2
H
H
C
2
)，
而
非
立
基
於
短
期
的
匿
名
性
價
格
競
爭
」
(
引
自

F
Z
E
W
E
ω

?
口

h
)

。
在
新
關
係
中
，
為
提
供
給
福
利
消
費
者
更
多
的
選
擇
性
，
鼓
勵

更
多
的
創
新
，
以
及
更
具
有
成
本
效
能
，
政
府
角
色
由
直
接
服
務
的
供
應
者

轉
化
成

「
推
動
者
」

(
2
ω
E
E
m
E耳
。
江
泣
。
的
)
，
本
身
僅
提
供
最
起
碼

的
服
務
，
其
餘
則
以
供
應
經
費
向
民
間
購
買
服
務
的
方
式
做
為
福
利
服
務
供

應
的
主
軸
。

志
願
部
門
在
社
會
發
展
過
程
中
承
載
各
種
文
化
價
格
、
肩
負
起
各
種
職

主

責
，
而
其
在
對
地
方
需
求
的
回
應
力
、
彈
性

、

創
造
力
與
參
與
式
的
結
構
等
且

方
面
頗
受
稱
許
，
得
到
人
們
高
度
的
信
賴
，
在
福
利
服
務
的
供
應
上
從
「
被
胏

遺
忘
的
部
門
」
(
峙
。
『
惘
。
什
汁
。
口
的
。
們
什

O
H
)搖
身
一
變
而
成
為
「
新
福
利
萬
靈
季

丹
」
(
口
∞
迢
迢O
H
F
門
仿
古
E
n
o
印
)
(
E
H
F
-
e
g
u
H
S
)，
政
府
在
政
策
軒

理
念
上
認
定
志
願
部
門
應
成
為
照
護
的
混
合
經
濟
中
主
要
的
供
應
者
;
因
而
八

在
行
動
上
成
為
慈
善
團
體
最
大
的
單
一
捐
助
者
(
叮
叮o
n
z
s
c
w
-
S
Y
E
E

的
晰

、H
S
恥
H
N
H斗
)
。
新
的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典
範
，
不
但
引
發
志
願
褔
利
服
務
機

構
內
部
的
組
織
變
遷
，
改
變
各
志
願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之
間
的
關
係
'
也
重
構

了
政
府
與
志
願
褔
利
服
務
機
構
之
間
的
互
動
模
式
。
從
政
策
觀
點
來
看
，
這

對
福
利
服
務
的
輸
送
、
被
服
務
的
案
主
，
志
願
褔
利
服
務
機
構
的
組
織
與
管

理
，
以
及
政
府
本
身
的
運
作
都
產
生
相
當
的
衝
擊
，
因
而
引
起
各
方
觀
察
者
←

啥
i

的
高
度
關
注
。
展
望
未
來
，
從
契
約
外
包
普
遍
流
行
的
程
度
似
乎
沒
有
稍
減
寸

的
跡
象
觀
之
，
學
者
認
為
我
們
可
假
設
此
種
服
務
輸
送
方
式
將
會
是
人
群
服

務
的
長
期
趨
勢
所
在
(
「

2
g
w
s
g
u
H
O
C耳
其

S
T
E

怒
，
引
自

R
S
E
O

門

除
信
心
門
H
E
w
-
ω
S
L印
)
。
但
不
可
否
認
，
這
樣
密
切
的
互
動
已
將
政
府
與
非

營
利
組
織
帶
入
力
的
漩
渦
當
中
，
也
使
我
們
體
認
到
雙
方
相
互
瞭
解
彼
此
的

組
織
特
性
、
運
作
準
則
與
關
係
本
質
，
從
而
相
互
協
調
並
有
效
發
揮
功
能
，
制

完
成
共
同
的
社
會
發
展
目
標
，
是
一
項
重
要
而
急
迫
的
課
題
。
因
此
以
下
擬
民

從
政
府
部
門
與
民
間
機
構
團
體
做
為
帶
有
利
益
的
法
人
行
動
者

(
2
3
o
z
g
吋

ω
n
H
O門
的
)
，
在
契
約
委
託
的
架
構
下
互
動
，
所
引
發
的
「
自
主
性
」
議
題
著
十

手
，
探
討
二
者
之
角
色
在
政
治
、
行
政
、
財
務
與
規
約
等
面
向
所
發
展
出
的
村

「
資
源
互
賴
」
之
夥
伴
關
係
與
「
資
源
依
賴
」
之
權
力
不
對
等
關
係
，
以
及
汁

nA 



在
資
源
交
換
的
過
程
中
，
影
響
雙
方
關
係
模
式
的
因
素

.• 

本
文
也
試
圖
探
究

政
府
與
民
間
機
構
團
體
面
對
雙
方
相
對
關
係
改
變
的
現
實
，
分
別
使
用
那
些

策
略
，
以
爭
取
更
多
的
組
織
資
源
與
自
主
性
，
使
組
織
在
大
環
境
中
更
真
繁

榮
發
展
的
能
量
。

一
一
、
契
約
泰
託
下
政
府
與
之
願
機
槍
間
的
願
很

A
A析

|
互
賴
或
對
抗
?
自
主
性
與
控
制
的
角
力

以
下
即
就
志
願
機
構
在
接
受
政
府
契
約
委
託
後
，
當
它
資
源
的
來
源
發

生
變
化
時
，
其
自
主
性
是
否
因
而
受
到
束
縛
，
它
們
和
政
府
之
間
的
關
係
是

否
產
生
若
干
的
改
變
，
二
者
之
間
的
關
係
是
「
資
源
互
賴
」
的
夥
伴
關
係
，

抑
或
「
資
源
依
賴
」
的
權
力
不
對
等
關
係
，
以
及
決
定
關
係
類
型
的
主
要
因

素
加
以
討
論
。

(
一
)
互
賴

「
資
源
相
互
依
存
模
式
」

(
2
2
月
2
E
Z

旦
的
。
呂
昔
日
。
)
可
說
是

在
這
個
主
題
之
下
極
少
數
有
理
論
架
構
引
導
的
研
究
中
主
要
的
研
究
典
範
之

一
(
2
5
口
停
口
是

ω
閻
明E
W
E
E
)
。
有
不
少
學
者
贊
同
以
此
模
型
解
釋
政

府
與
非
營
利
組
織
間
服
務
買
賣
與
互
動
關
係
(
「
名
的
主
胖
的
B
E
y
-
ω∞
C
u
g

斗
U
的
心H
已
O
H
W日
ω
ω
-
u切叩
門
口
的
什
∞
抖
口
w
戶
已ω
-
u
F
h
μ
F
H
t

『
印
門
已
、
戶
已

ω
A
H
U
J

可A
H
U
R
門
心
目
。
門
u
戶
也ω
h
H
U
A
H

印
)
。
「
資
源
相
互
依
存
模
式
」
也
稱
資
源
交
換
理
論
，
主
要
在
說
明
組
織

之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建
立
在
相
互
交
換
對
己
方
重
要
的
資
源
之
上
。

F
P
E
R
已

(
5
2
口
已

)
以
「
雙
向
道

」

(
室
。
1
5
呵
的
什
2
2

)
來
比
喻
二
者
間
有
來

有
往
的
互
動
模
式
。
在
契
約
委
託
架
構
下
，
政
府
與
非
政
府
組
織
相
互
提
供

主

對
彼
方
生
存
與
發
展
而
言
重
要
的
資
源
，
因
此
雙
方
較
以
往
更
加
互
相
依
賴
且

，
組
織
間
界
線
日
趨
模
糊
的
新
時
代
已
隱
然
成
形
。
發

展

的
ω
旦
旦
(
忘
記
)
以
閉
目
。
門
的
。
口(
H
C
O
N
)互惠
性
權
力
依
賴
關
係
理
論
季

為
基
礎
，
分
析
紐
約
四
個
不
同
領
域
(
藝
術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弱
智
及
發
展
障
軒

礙
、
人
群
服
務
)
的
非
營
利
服
務
供
應
者
與
政
府
部
門
機
構
間
的
交
換
關
係
八

歸
結
二
者
問
存
在
高
度
且
對
稱
的
互
賴
性
，
在
這
樣
的
關
係
之
下
，
可
能
折

不
允
許
任
一
方
擁
有
充
分
的
自
主
性
。
簡
言
之
，
從
政
府
機
構
流
向
非
營
利

組
織
的
資
源
包
括
:
最
具
實
質
性
的
經
費
揖
注
、
資
訊
(
包
括
專
家
與
技
術

的
支
援
)
、
政
治
支
持
與
存
在
正
當
性
、
以
及
進
入
非
立
法
的
政
策
過
程
(

ω
n
n
g
叫
什

O

口
。
口
信
恆
的H
ω什
旦
。
。
。
戶
們
呵
。
可o
n
o的
的
)
。
對
多
數
民
間
非
營

利
組
織
而
言
，
政
府
各
種
形
式
的
經
費
提
供
|
獎
助
、
補
助
、
契
約
委
託
'
卜

唔•• 
-

對
組
織
生
存
發
展
至
為
重
要
，
可
說
是
政
府
所
能
提
供
的
最
實
質
資
源
;
政
寸

府
的
政
治
支
持
與
存
在
正
當
性
之
認
可
對
非
營
利
組
織
係
一
資
源
，
其
原
因

有
以
下
數
端

.. 

首
先
，
志
願
性
社
會
服
務
組
織
顧
名
思
義
以
服
務
之
供
應
為

組
織
之
主
要
活
動
，
但
非
營
利
性
與
公
益
性
本
質
使
得
用
以
評
定
它
們
的
服

務
績
效
之
標
準
經
常
是
模
糊
的
，
外
界
也
比
較
會
站
在
社
會
的

Z
S
Z
O
同

的
。n
E
)

，
而
非
技
術
標
準
的
基
礎

(
Z
己
的
。
同
汁
。n
u
E
n丘

n口
汁
。
門H印
制

)
之
上
來
評
估
這
類
組
織
的
續
效
;
其
次

，
志
願
性
社
會
服
務
組
織
不
太
可
氏

能
固
守
其
核
心
技
術
而
自
外
於
環
境
，
換
言
之
，
它
們
相
當
程
度
受
到
制
度
吋

/ 

環
境

(
H
S
t
z
t
o口
ω
H
g

〈
可
。
口
S
O
D什
)
所
左
右
，
制
度
的
改
變
對
組
織
十

的
存
續
發
展
意
義
重
大o
E
Z丘
。Z
Z
Z
E
E
-
2
)

及

E
O
L
U
U

m
o
E
口
(
ζ
3
)

等
學
者
稱
之
為
「
制
度
性
組
織
」

(
H己
的E
Z
F
O

口
已
汁

n
刀



。
門g
E
N
E
H
O
口
的
)
(
引
白
的H
Z
Y
K
O己
的
。
除
H
c
n
r
R
w
s
g
u印
巴
l
ω
ω
)

這
類
組
織
生
存
與
發
展
所
仰
賴
者
，
不
在
於
生
產
活
動
的
有
效
協
調
與
控
制

，
而
在
於
從
環
境
中
獲
致
生
存
所
需
的
正
當
性

(
H
Z
E
E
O主
)
與
資
源
，

不
論
是
外
在
的
正
當
性
，
或
者
是
主
要
制
度
行
動
者

(
5
2
E
E
E
S
戶

。
n
H
O
Z
)的
支
持
，
制
度
權
威
的
認
可
，
對
於
志
願
性
社
會
服
務
組
織
的
生

存
都
具
有
關
鍵
性
的
影
響
力
，
而
與
政
府
之
間
保
持
密
切
而
良
好
的
互
動
關

係
正
是
這
類
組
織
獲
取
正
當
性
的
一
個
重
要
機
制

(
Z
Z叩
門
除
同

O
E
P
H
S
H

H印
ω
)
。
在
一
個
多
元
民
主
社
會
中
，
各
種
團
體
可
循
不
同
管
道
參
與
政
策

過
程
，
但
部
分
非
營
利
組
織
透
過
與
政
府
的
委
託
|
被
委
託
關
係
架
構
，
不

僅
從
社
會
服
務
的
過
陸
轉
進
核
心
，
成
為
服
務
供
應
的
主
軸
;
它
們
也
主
動

而
活
躍
地
參
與
整
個
政
策
過
程
，
並
在
每
一
個
環
節
產
生
一
定
的
作
用
，
以

促
使
政
府
的
決
策
更
接
近
它
們
的
期
望
，
還

O
H
n
y
C
S
O
)即
以
「
影
子
政

府
」

(
3
且
2

月
2

已
形
容
它
們
左
右
公
共
政
策
的
能
力
。

在
此
同
時
，
在
契
約
委
託
關
係
中
，
從
非
營
利
組
織
流
向
政
府
機
構
的

資
源
則
包
括
:
服
務
供
應
、
資
訊
、
政
治
支
持
與
正
當
性
的
提
供
等
(

的
心
早
已

WE
E
)

。
其
中
又
以
供
應
服
務
最
其
實
質
性
，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在

政
府
委
託
之
下
所
供
應
的
服
務
種
類
與
數
量
甚
至
此
政
府
本
身
所
直
接
提
供

的
還
多
，
有
效
地
擴
展
了
政
府
福
利
的
版
圖
，
而
某
個
程
度
來
說
，
政
府
所

宣
稱
的
褔
利
服
務
具
體
績
效
，
事
實
上
是
由
非
營
利
組
織
開
疆
闢
土
、
披
荊

斬
棘
做
出
來
的
，
政
府
的
角
色
也
從
福
利
服
務
的
生
產
者
轉
變
為
購
買
者
。

政
治
支
持
與
正
當
性
的
認
可
對
民
選
政
權
而
言
尤
其
是
一
項
重
要
資
源
，
民

間
志
願
組
織
、
政
府
首
長
與
民
意
代
表
之
間
存
在
著
相
當
複
雜
的
交
換
閱
係

士

，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是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|
地
方
政
府
首
長
與
民
意
代
表
的
強
力
佳

選
民
，
以
其
代
表
公
益
與
弱
勢
的
形
象
對
政
策
的
好
惡
與
對
政
治
人
物
的
喊
叫
…

否
，
可
以
載
舟
亦
可
以
覆
舟
;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它
們
也
可
能
代
表
政
府
的
利
季

益
，
在
大
眾
傳
播
媒
介
的
議
題
建
構
(
印
惘
。
且
可
的OE

口
開
)
上
，
在
民
意
機
軒

閥
的
質
詢
、
立
法
及
預
算
審
查
上
成
為
頗
具
影
響
力
的
行
動
者
。
在
這
方
面
八

「
石
的
玄
卸
的55
(
5
∞ω
)
、
百
言
之
C
S
h
)
與
E
B
O門
(
-
5
)

均
什

品
，
7

注
意
到
，
志
願
機
構
，
尤
其
是
以
滿
足
社
區
需
求
為
職
志
的
社
會
運
動
組
織

本
身
也
扮
演
「
資
源
創
造
者
」
的
角
色
，
政
府
會
利
用
它
們
在
社
會
問
題
上

的
發
言
權
與
主
導
地
位
，
及
其
政
治
影
響
力
，
先
讓
輿
情
升
溫
，
提
高
該
問

題
的
政
治
能
見
度

(
O
O
H
E
古
巴
立
的
抖

Z
Z
S
)
，
並
動
員
落
實
到
行
動
層

次
所
需
的
政
治
支
持
力
，
然
後
政
府
再
以
被
迫
或
順
勢
的
姿
態
以
公
權
力
採
卜

14 

取
行
動
，
美
國
受
虐
婦
女
的
庇
護
方
案
正
為
一
例
。
→

政
府
與
民
問
非
營
利
組
織
之
間
資
源
依
賴
關
係
的
測
量
，
歸
納
言
之
，

有
以
下
三
個
向
度
(
的

B
a
o
-
-
ω
旦
沾
自

l
S
).. 

一
是
資
源
的
重
要
性
，
越

重
要
者
依
賴
越
高
，
所
謂
重
要
或
必
要
是
指
組
織
連
作
、
功
能
發
揮
與
方
案

推
動
所
需
者
，
其
程
度
又
因
該
資
源
的
可
被
取
代
性
、
關
鍵
性
而
有
不
同
，

若
一
方
捨
棄
該
資
源
，
仍
可
運
作
如
常
，
其
重
要
性
自
然
就
低
，
對
另
一
方
抖

的
依
賴
度
也
就
下
降
。
例
如
需
要
政
府
經
費
以
維
繫
機
構
穩
定
運
作
的
，
或
民

缺
乏
房
舍
無
從
展
開
服
務
的
，
或
者
需
要
民
間
機
構
團
體
給
予
肯
定
或
彰
顯
吋

其
民
間
支
持
度
者
，
相
對
地
依
賴
度
就
高
。
二
是
其
他
替
代
資
源
的
可
及
性
十

，
可
及
性
越
低
的
依
賴
就
越
高
，
相
反
地
，
若
資
源
可
從
雙
方
之
外
的
另
一
何

組
織
獲
致
，
依
賴
程
度
就
下
降
。
例
如
民
間
機
構
團
體
可
從
其
他
管
道
，
如
汁

n
刀



.. 

不
同
層
級
政
府
機
關
，
獲
致
相
同
的
資
源
;
或
者
，
政
府
改
變
策
略
，
決

定
在
契
約
委
託
之
外
，
發
展
多
元
化
的
福
利
服
務
供
應
模
式
，
此
時
對
彼
方

的
依
賴
度
即
下
降
。
三
是
驅
使
對
方
提
供
資
頓
的
能
力
，
越
能
給
對
方
壓
力

使
之
屈
從
者
，
依
賴
程
度
就
越
低
。
例
如
政
府
依
其
權
貴
可
採
取
規
約
性
質

的
獎
懲
手
段
;
或
者
志
願
機
構
團
體
可
透
過
組
織
結
盟
、
遊
說
民
意
代
表
向

政
府
施
壓
時
，
就
不
那
麼
依
賴
對
方
了
。

對
稱
性
資
源
互
賴
的
觀
點
固
然
描
繪
出
政
府
與
志
願
機
構
各
取
所
需
的

靜
態
面
，
但
卻
無
法
反
映
雙
方
資
源
交
換
過
程
中
的
動
態
性
，
相
對
應
於
政

府
|
民
間
契
約
體
系
的
建
立
與
運
作
之
複
雜
性
，
其
整
體
論
述
似
過
於
籠
統

簡
略
，
也
過
於
浪
漫
化
政
府
與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之
間
的
關
係
'
畢
竟
外
在
的

政
經
環
境
、
服
務
市
場
的
供
應
與
需
求
情
形
變
化
多
端
，
各
組
織
內
部
所
擁

有
可
與
其
他
組
織
交
換
的
資
源
也
可
能
因
組
織
規
模
、
歷
史
、
性
質
、
層
級

、
成
立
宗
旨
、
動
員
能
力
、
經
費
來
源
、
機
構
處
於
組
織
生
命
週
期
的
階
段

，
以
及
用
以
平
衡
交
易
成
本
(
可
告
的
巴
巴
口

n
o的
汁
的
)
的
組
織
資
源
，
組
織

的
不
確
定
性
等
變
項
而
千
殊
百
異
。
而
的
心
早
已

(
-
3
7
2
己
的
實
證
研
究

雖
然
歸
結
政
府
與
非
營
利
機
構
彼
此
相
對
等
地
依
賴
對
方
所
擁
有
或
控
制
的

資
源
，
但
仍
提
醒
其
他
研
究
者
注
意
雙
方
交
換
的
臨
界
點
，
這
意
味
著
二
者

悶
的
資
源
互
賴
關
係
未
必
是
對
等
靜
態
地
存
在
，
由
於
組
織
內
、
外
環
境
的

改
變
，
此
一
關
係
將
隨
之
產
生
變
化
，
因
此
我
們
對
此
一
問
題
的
認
識
，
除

平
面
地
探
討
交
換
什
麼
資
源

(
5
ω什
)
之
外
，
更
需
要
從
雙
方
在
行
政
與
政

治
面
向
的
互
動
著
手
，
探
究
為
何

(
5
之
交
換
與
如
何
言
。
還
)
交
換
。
因

此
瞭
解
公
|
私
夥
伴
關
係
當
中
「
相
互
依
賴
」
的
一
面
與
體
認
二
者
問
「
權

主

力
分
配
不
平
均
」
的
真
相
，
二
者
具
有
同
等
重
要
性
，
而
契
約
委
託
的
政
治
區

性

(
5
。
咕
。
戶
口
們
的
。h
n
o口
什
旦
旦
旦
開
)
|
「
誰
在
什
麼
時
候
以
何
種
手
紛

段
獲
得
什
麼
」
(
譯
o
m
Z

早
已
、
Z
S
B

已
廿
三
﹒
)
尤
為
關
鍵
之
所
在
。
季耳

，

(
二
)
對
抗
第

、
、

以
下
即
探
討
契
約
委
託
架
構
下
非
營
利
機
構
與
政
府
間
所
存
在
的
不
對
十

等
的
權
力
關
係
'
這
方
面
的
討
論
主
要
集
中
在
「
組
織
自
主
性
」
(
期

。
品
自
古
巴
巴

E
H
E
Z

口
o
s
亡
之
上
。
所
謂
的
「
組
織
自
主
性
」
是
指
組

織
本
身
對
於
目
標
的
設
定
、
內
部
資
源
的
配
置
與
使
用
、
案
主
需
求
的
認
定

、
方
案
的
規
畫
執
行
與
評
估
、
人
事
管
理
等
，
乃
至
於
外
部
的
組
織
間
關
係

均
握
有
自
我
導
向
的
權
力
，
這
種
權
力
被
認
為
對
非
營
利
組
織
在
排
拒
不
欲
←

的
外
來
影
響
力
真
有
策
略
上
的
重
要
性
。
傳
統
以
來
相
關
文
獻
多
強
調
存
在
扎

於
「
供
應
者
自
主
性
」
(
賞
。
戶
已
∞
門
皇
宮
口

O
B呵
)
.
與
「
公
眾
責
任
」
(
Z
T
­

r
n
ω
n
n
o
g
S
E

戶

3
)
(
對
社
會
大
眾
有
所
交
代
)
二
者
間
的
緊
張
關
係

。
所
謂
的
公
眾
責
任
，
香
港
社
會
福
利
署
在
一
份
有
關
政
府
補
助
之
規
定
與

計
算
基
準
的
文
件
中
明
白
表
示

.. 
得
到
政
府
各
種
形
式
經
費
抱
注
的
機
構
，

應
就
公
布
的
用
途
對
社
會
大
眾
有
所
交
代
，
社
會
福
利
署
的
管
理
職
責
在
於
中

維
持
政
府
經
費
分
配
的
適
當
控
制
，
監
督
民
間
機
構
遵
守
使
用
補
助
款
的
相
時

關
規
定
，
並
確
保
在
機
構
的
有
效
管
理
下
，
經
費
依
撮
原
宗
旨
，
被
以
最
其
國

、

成
本
效
益

(
2
的
什-
R
E
n
t

〈
∞
)
的
方
式
使
用
。

(
2
丘
且
還
。
同

R
O
L
V

宵
。
R
H
B
O
E
W
E肉、5
8
)
政
府
補
助
、
獎
助
或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福
利
服
務
原
、

-
h

有
「
扶
植
民
間
」
或
「
借
重
民
間
」
的
意
涵
在
內
，
但
伴
隨
而
至
的
服
務
內
十

容
、
方
式
的
決
定
，
契
約
規
範
的
訂
定
，
以
及
政
府
監
督
與
管
理
作
為
，
雖
二

nA 



屬
不
得
不
然
，
卻
確
實
引
發
部
分
志
願
組
織
的
抵
拒
，
學
者
與
志
願
組
織
本

身
都
在
審
慎
地
思
考
機
構
的
自
主
性
程
度
是
否
將
因
此
而
受
制
，
其
獨
特
性

是
否
因
而
喪
失
(
阿
E
B
W
-
ω∞
斗
叭
的
且
昌3
.
Z
∞
斗
U
E
H
C
H
H
S
o
u
ω
ω
)

，
志

願
機
構
在
本
身
未
來
發
展
的
形
貌
上
究
竟
能
保
有
多
少
的
自
主
決
定
權

(
F
S
E

w
-。
ω
ω
U
Z
日
)
等
一
連
串
的
問
題
。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也
有
其
他
學
者
懷
疑
政

府
加
諸
於
民
間
機
構
團
體
的
控
制
力
，
導
致
其
自
主
性
受
制
的
論
述
在
實
際

運
作
中
的
真
實
性

•• 

甚
至
部
分
文
獻
認
為
政
府
做
為
社
會
福
利
的
買
方
，
然

其
組
織
自
主
性
卻
受
到
相
當
限
制
。

在
探
究
政
府
與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二
者
在
何
種
情
況
下
那
一
方
的
組
織
自

主
性
受
到
另
二
方
的
限
制
之
前
，
我
們
應
先
瞭
解
「
自
主
性
受
限
」
這
樣
一

個
議
題
出
現
，
意
昧
著
政
府
部
門
與
民
間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之
間
存
在
著
某
些

差
異
，
以
致
當
進
入
委
託
關
係
時
，
權
力
較
小
的
一
方
必
須
改
變
自
己
以
符

合
權
力
較
大
一
方
的
要
求
。
但
重
新
檢
視
政
府
與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，
可
看
出

兩
者
本
質
上
擁
有
許
多
共
同
的
特
徵

.. 

都
關
心
社
會
問
題
與
社
會
發
展
的
議

題
，
並
希
望
予
以
有
效
回
應

.• 

都
同
意
應
對
納
稅
的
社
會
大
眾
有
所
交
代

.• 

也
都
追
求
服
務
的
成
本
效
益
，
在
此
共
識
下
理
應
不
致
產
生
問
題
。
而
且
政

府
藉
由
各
種
形
式
的
補
助
，
或
將
公
共
服
務
的
供
應
移
轉
到
民
間
，
或
贊
助

民
間
棧
構
團
體
執
行
創
新
的
方
案
，
就
公
共
財
政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可
補
政
府

之
不
足
，
提
供
民
眾
更
多
的
選
擇
，
矯
正
私
有
市
場
運
作
的
缺
點
，
緩
和
公

共
支
出
的
膨
脹
速
率
，
滿
足
社
會
的
新
興
需
求
。
政
府
此
舉
可
說
一
方
面
解

決
本
身
所
面
對
的
問
題
;
另
一
方
面
也
為
非
營
利
部
門
的
蓬
勃
發
展
提
供
更

有
利
的
條
件
，
可
說
是
兩
利
互
惠
的
關
係
，
也
因
此
國
際
上
如
皂
白
旬
開
的
虫
叮

主

W
C
Z叮
叮
〉
等
跨
政
府
組
織
，
均
鼓
勵
在
政
府
與
非
營
利
組
織
之
間
建
立
「
水
乳
且

交
融
」
的
關
係

(
3
3
2
)

，
以
期
雙
方
在
社
會
發
展
過
程
中
的
努
力
獲
做

致
更
佳
成
果
。
(
因
品
古
已P
E
U

斗
)
。
過
去
多
數
的
實
證
研
究
則
顯
示
受
託
季

機
構
團
體
的
抱
怨
集
中
在
對
政
府
會
計
程
序
的
繁
瑣
與
行
政
效
率
的
不
彰
之
扣

上.• 

而
地
方
政
府
社
政
單
位
則
對
於
潛
在
合
格
的
受
託
單
位
有
限
，
致
使
政
八

府
在
選
擇
委
託
對
象
，
乃
至
其
後
的
監
督
管
理
上
均
受
到
影
響
。
事
實
上
，
心
如

更
根
本
的
問
題
可
能
是
雙
方
在
上
游
的
組
織
性
格
、
規
範
與
價
值
上
就
有
所

差
異
。
這
些
差
異
在
福
利
分
工
之
下
各
行
其
事
時
，
基
本
上
沒
有
太
大
爭
議

，
但
一
旦
雙
方
進
入
契
約
委
託
的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，
除
非
政
府
與
民
間
受
託

單
位
都
能
在
不
帶
價
值
判
斷
的
基
礎
上
明
確
認
知
該
差
異
的
本
質
，
進
而
將

此
理
解
納
入
是
否
進
入
契
約
委
託
關
係
的
重
要
決
策
參
考
，
或
作
為
彼
此
協
卜

ti 

商
的
關
鍵
基
線
，
否
則
組
儷
情
事
將
層
出
不
窮
，
雙
方
能
量
都
被
耗
用
於
彼
汁

此
控
制
與
反
制
的
角
力
之
上
，
違
反
契
約
委
託
之
初
衷
。

志
願
組
織
在
西
方
社
會
中
，
傳
統
以
來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是

•. 

一
方
面
以

做
為
案
主
、
捐
助
者
或
義
工
的
身
分
將
個
人
整
合
到
由
社
區
所
贊
助
的
活
動

當
中
，
可
以
說
是
代
表
一
種
深
植
於
公
共
意
識
中
的
社
區
、
志
願
主
義
、
公

民
可
依
賴
性
與
鄰
里
互
助
等
形
象
，
同
時
透
過
公
民
參
與
，
創
造
出
跨
階
級
抖

的
政
治
聯
結

C
B
Z
l
n
E
帥
的
℃
o
r
t
s
H

丘
H
H
g
g
的
)
，
有
助
於
社
會
民

凝
聚
力
之
形
成
﹒
另
一
方
面
則
在
政
府
公
權
力
與
強
制
性
的
公
共
政
策
之
外
峙

提
供
民
眾
另
一
種
選
擇
，
它
們
是
社
會
價
值
、
需
求
與
環
境
之
下
的
產
物
，
十

在
此
同
時
它
們
也
在
回
應
或
型
塑
社
會
的
價
值
、
需
求
與
環
境
(
常
口
早
已
打

印f
z
g
L
ζ

的
阿
三
的
自
立
于
巴
∞

?
2
2
5
2

的
早
已
g
p
g
o
u

汁
nA 



H
ω
)。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，
志
願
性
與
社
區
組
織
則
扮
演
政
府
與
民
眾
之
間
的

中
介
機
構
(
自
旦
旦
立

Z
H

口
的t
z
t
o

口
的
)
角
色
，
其
任
務
在
重
建
社
區
共

同
責
任
的
繫
帶
，
淡
化
為
市
場
所
增
強
的
過
度
個
人
主
義
，
並
補
救
政
府
對

民
眾
需
求
之
缺
乏
回
應
力
，
提
供
民
眾
多
樣
性
的
選
擇

:
2
戶
。
于
E
S
u
印
斗

)
，
從
而
在
美
國
社
會
中
扮
演
凸
顯
社
會
問
題
、
輸
送
公
共
服
務
與
實
現

公
共
目
的
的
領
導
角
色
(
止
。
的Z
h
v
的
B
E
z
-
-
ω
g
h
N印
出
E
E
P
H
也
∞
∞U
E

ω
叭
的
印H印
S
O口
W
H
ω∞h
v
u
∞
l
H
O
U巳抽
回0
0
個
W
H
C。o
u
ω阿
斗U的
心H
a
o
H
U
】
ω
ω
H
H印
印
戶
)
。

由
此
觀
之
，
志
願
組
織
的
成
立
基
本
上
在
表
達
它
對
某
一
特
定
議
題
的

社
會
關
懷
，
反
映
它
們
在
公
民
社
會
中
對
特
定
既
有
情
境
的
獨
立
反
應

(
E
l

兮
胃
口
已g
什

2
ω
n
t
o

口
)
，
而
這
類
組
織
絕
大
部
分
的
行
動
所
呈
現
的
組
織

性
格
是
回
應
性
的

C
g
n
H
H〈0
)
，
亦
即
集
中
於
處
理
成
呈
現
既
有
的
狀
況

。
它
們
習
慣
採
取
較
引
人
注
目
的
、
較
令
人
感
興
趣
的
各
種
補
救
措
施
，
相

對
地
，
較
不
富
刺
激
性
的
預
防
性
與
長
期
的
較
耗
費
力
氣
的
活
動
取
徑
，
則

比
較
不
被
志
願
組
織
認
為
是
自
己
的
任
務
(
∞
品E
E
-
-
ω
s
b
l
ω
)
，
這
種

情
形
尤
以
倡
導
辯
護
為
職
志
的
機
構
團
體
為
然
。
儘
管
這
樣
的
行
動
普
遍
受

到
社
會
大
眾
的
讚
許
，
引
發
相
當
的
效
應
，
亦
可
補
政
府
之
不
足
，
但
是
當

政
府
將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做
為
政
府
福
利
的
主
軸
時
，
政
府
關

照
全
局
的
職
責
就
可
能
落
空
。

其
次
，
雙
方
在
組
織
規
範
與
價
值
上
的
差
異
|
普
遍
性

(
E
E
O門
|

的
巴
立
之
與
特
殊
性
(
℃
ω
Z
H
2
H
臼
2
2
)
，
反
映
在
服
務
供
應
上
的
著
重

點
亦
有
所
不
同
。
這
點

C
O
的
Z

卸
的
B
H
什
Y
C
S
?
告
。
-
2

.。
ω
斗
)
在
一
篇

探
討
非
營
利
組
織
、
政
府
與
福
利
國
家
間
關
聯
性
的
論
文
中
，
對
於
前
二
者

主

「
目
標
一
致
，
手
段
互
異
」
的
情
況
有
極
為
生
動
而
深
入
的
描
述
:
民
間
志
且

願
組
織
傳
統
以
來
強
調
依
案
主
情
況
個
別
處
理
，
政
府
機
關
則
自
認
應
以
公
做

共
責
任
與
一
視
同
仁
的
公
平
規
範
為
最
高
指
導
原
則
，
因
此
政
府
要
求
受
託
季

單
位
建
立
或
釐
清
享
領
服
務
的
資
格
標
準

•• 

建
立
或
改
善
並
強
調
資
格
的
查
扣

核
與
執
行

.• 

要
求
擴
大
其
案
主
多
樣
性
(
己

E
Z
E
H
)
.. 
或
者
限
制
任
何
八

單
一
服
務
享
領
者
可
獲
致
的
服
務
量
，
但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認
為
此
舉
已
對
機
析

構
的
行
政
與
專
業
裁
量
權
造
成
平
預
，
也
與
志
願
機
構
所
秉
持
的
特
殊
主
義

原
則
、
有
回
應
力

(
2
名
。
口
的=
g

伯
伯
的
)
、
為
有
需
要
者
提
供
適
切
服
務
的

社
區
界
定
有
所
仟
格
，
對
特
定
的
組
織
使
命
認
同
感
越
高
的
機
構
，
所
面
臨

的
衝
突
感
也
就
越
高
。
政
府
的
公
平
原
則
也
表
現
在
「
最
需
要
者
最
先
被
服

務
」
的
標
準
上
，
受
託
單
位
被
迫
接
受
與
該
組
織
創
始
原
旨
相
違
的
政
府
轉
卜

可
-
4

介
個
案
，
例
如
青
年
緊
急
庇
護
方
案
使
一
個
原
先
將
組
織
目
標
設
定
在
無
寸

威
脅
性
的
支
持
環
境
中
，
從
事
早
期
預
防
與
短
期
治
療
的
機
構
，
轉
而
服
務

一
些
需
要
密
集
危
機
處
理
的
、
其
攻
擊
性
、
有
嚴
重
情
緒
困
擾
的
案
主
人
口

，
這
將
使
機
構
改
變
其
處
遇
取
向
與
成
本
結
構
，
固
定
成
本
的
提
高
使
得
志

願
機
構
對
政
府
經
費
的
需
求
益
加
殷
切
，
經
費
需
求
越
大
，
對
政
府
的
依
賴

越
高
，
越
向
政
府
的
議
題
設
定
靠
近
，
其
結
果
可
能
引
發
組
織
內
部
成
員
的
制

歧
見
，
終
至
組
織
分
裂
。
又
如
一
個
以
倡
導
辯
護
與
社
會
教
育
為
宗
旨
的
民
氏

問
團
體
，
雖
已
與
政
府
簽
訂
服
務
契
約
，
依
約
應
以
低
收
入
家
庭
或
多
重
問
叫

題
的
個
人
為
優
先
服
務
對
象
，
但
該
團
體
仍
堅
持
「
最
需
要
者
應
由
政
府
提
十

供
服
務
」
，
雙
方
也
進
入
冗
長
的
溝
通
與
相
互
對
抗
中
，
政
府
委
託
出
去
的
村

服
務
將
無
從
開
展
，
對
雙
方
均
是
百
害
無
利
。
除
此
而
外
，
政
府
的
正
義
原
計

口
H川



則
還
強
調
「
生
存
重
於
發
展
」
，
在
資
源
有
限
又
要
顧
及
公
平
性
的
原
則
之

下
，
所
能
提
供
的
是
最
起
碼
的
服
務
水
平
，
而
對
特
定
案
主
過
多
的
服
務
量

與
過
長
的
服
務
期
間
將
會
影
響
到
其
他
人
獲
得
服
務
的
機
會
，
因
此
應
予
以

限
制
(
由
2

月
立
際
芹
的

Z
S
S
W
-
。
∞
斗L
H
)
，
在
這
樣
的
理
念
之
下
，
志

願
機
構
所
秉
持
的
組
織
規
範
與
價
值
則
經
常
為
政
府
公
務
員
評
為
缺
乏
效
率

、
不
公
平
及
選
擇
案
主
(
口

g
s
E

個
)
(
古
草
玄
僻
的
呂
立
尸Z
S
U
E
N
)

，
要
求
受
託
單
位
予
以
改
進
。

探
討
上
述
的
同
中
之
異
，
並
不
表
示
在
政
府
與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之
間
存

在
不
能
調
和
的
歧
見
，
相
反
地
，
雙
方
這
些
在
社
會
議
題
上
著
力
點
的
不
同

，
正
可
體
現
褔
利
分
工
的
精
神
，
只
是
當
政
府
在
考
量
整
體
褔
利
服
務
輸
送

體
系
時
，
應
將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的
上
述
特
質
以
及
潛
在
受
託
機
構
自
我
調
整

的
意
願
與
能
力
納
入
考
量
，
若
與
期
待
不
符
，
政
府
應
開
發
其
他
的
服
務
輸

送
可
能
途
徑
，
否
則
對
人
民
稅
賦
是
一
種
浪
費
，
對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的
生
機

是
一
種
斯
傷
，
更
有
損
目
標
案
主
團
體
的
權
益
。
相
對
地
，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
也
應
審
慎
評
估
，
許
多
的
研
究
顯
示
在
接
受
政
府
的
委
託
後
，
志
願
機
構
在

面
對
政
府
政
策
快
速
改
變
之
下
，
可
能
在
政
策
決
定
前
與
推
動
中
均
尚
未
嚴

肅
地
思
索
該
政
策
對
機
構
本
身
長
期
的
意
義
，
即
已
一
頭
撞
進
戲
劇
性
的
組

織
變
遷
當
中
，
機
構
因
而
呈
現
急
速
卻
缺
乏
規
劃
的
成
長

(
E
H
H
E
w
-
s
?

5
7
5

∞
)
，
機
構
內
部
的
工
作
人
員
在
組
織
任
務
的
認
定
上
所
經
驗
到
的

不
僅
是
中
性
的
組
織
變
遷
，
而
是
組
織
混
亂
(
。
門
官
E
N
E
E
E
H
E
E
O

己

)
;
2
2
7
5
皂
沾
自

U
F
Z
Z
-
E
E
H
N
E
U
N可
)
。
機
構
必
須
面
對
從
自

給
自
足
到
接
受
政
府
補
助
，
再
轉
變
成
與
政
府
訂
定
契
約
，
其
間
所
涵
攝
的

主

意
義
，
以
及
所
可
能
造
成
的
組
織
變
遷
，
存
在
於
雙
方
間
的
組
織
性
格
、
組
且

織
規
範
與
價
值
歧
異
在
提
供
契
約
服
務
時
，
對
組
織
結
構
與
文
化
，
對
非
營
脫

利
機
構
的
身
分
認
同
(
且
呂
立

3
)
所
產
生
的
衝
擊
，
以
及
隨
之
而
來
在
組
季

織
管
理
上
的
新
課
題
。
于

管
m

以
下
就
有
關
契
約
委
託
對
於
政
府
與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關
係
的
論
述
，
從
八

志
願
機
構
的
自
主
性
為
政
府
所
束
縛
，
以
及
志
願
機
構
的
自
主
性
為
政
府
所
折

牽
制
，
兩
種
不
同
的
論
點
陳
述
如
次

.. 

1

志
願
機
構
的
自
主
性
為
政
府
所
束
縛

•• 

ω
機
構
財
務
依
賴
是
主
因

支
持
此
說
者
立
論
著
眼
於
志
願
機
構
的
財
務
結
構
與
組
織
百
主
性
之
間

的
關
聯
性
。
對
多
數
的
非
營
利
性
社
區
組
織
言
，
多
數
時
候
處
於
經
費
來
源

不
足
與
不
穩
定
的
窘
境
，
獲
得
政
府
契
約
等
於
為
機
構
提
供
一
個
可
預
期
的

固
定
財
源
，
部
分
機
構
的
財
務
結
構
因
而
改
變
;
甚
且
有
不
少
志
願
組
織
是

因
應
契
約
外
包
的
政
策
而
成
立
的
，
在
經
費
上
更
是
全
數
依
賴
政
府
，
機
構

得
自
政
府
部
門
經
費
比
例
的
不
同
，
政
府
對
機
構
就
產
生
程
度
不
一
的
控
制

性
影
響
力
(
的
丘
昌

O
F
E
∞
0
)

。
隨
著
政
府
向
民
間
購
買
契
約
服
務
規
模
中

的
擴
大
，
對
志
願
組
織
而
言
，
雖
然
有
利
於
機
構
擴
展
其
服
務
，
提
昇
其
社
華

會
形
象
與
公
信
力
，
雇
用
更
多
工
作
人
員
並
支
付
更
好
的
薪
水
，
從
而
轉
進
叭

到
新
的
服
務
領
域
，
實
現
其
理
想

，

但
相
對
地
，
政
府
一
方
面
基
於
職
責
必
机

須
對
效
率
與
品
質
等
責
任
議
題
加
強
對
受
託
單
位
的
要
求

;

另

一
方
面
，
政
六

府
也
多
少
會
因
為
服
務
移
轉
到
政
府
直
接
控
制
的
範
圍
之
外
，
而
產
生
管
理
恃

上
的
焦
慮
，
結
果
加
諸
於
受
託
單
位
的
條
件
與
規
定
就
日
漸
增
多
，
政
府
會
二

n
八 -120一



一
再
變
更
契
約
內
容
，
試
圖
加
強
對
機
構
的
監
督
，
形
成
對
機
構
的
「
過
度

規
約
」

(
2
月
-
3
個
旦
旦
E
D
)
，
無
怪
乎
甘
昌
Z
C
S
h
)

要
質
疑
這
種

形
式
的
合
作
，
究
竟
是
「
美
夢
」
還
是
「
惡
夢
」
(

•• 
母
3
日
的
=
R
Z
R

個
書
l

s
ω
片
。
=
?
)

由
H
H
H
Z
(戶ω
ω
ω
)在
一
九
八
七
年
以
行
動
研
究
法
探
討
「
夥
伴
關
係
」

(
3
3口
m
z
z

。
)
此
一
政
策
概
念
轉
化
到
政
策
執
行
層
面
之
實
況
，
該
研

究
以
老
人
日
間
照
護
為
例
，
討
論
政
府
與
受
委
託
的
民
間
志
願
機
構
間
認
知

的
實
際
互
動
關
係
與
期
待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，
民
間
志
願
機
構

董
事
會
成
員
描
述
二
者
關
係
之
主
導
模
型
是
附
屬
關
係
(
的

C
E
且
古
巴
巴
口

)
與
支
持
關
係
(
的
已
咕
咕
。
3
5

個
)
的
組
合
，
而
非
他
們
所
期
待
的
契
約
關

係

(
2
口
可
巨
片
古
巴
與
支
持
闕
係
的
結
合
。
換
言
之
，
所
謂
的
夥
伴
關
係

'
在
實
務
運
作
中
，
政
府
基
本
上
肯
定
志
願
機
構
的
存
在
價
值
，
並
提
供
若

干
補
助
以
確
保
志
願
機
構
基
本
的
生
存
能
力

.• 

然
究
其
相
對
關
係
'
志
願
機

構
則
只
是
政
府
部
門
的
助
手
或
部
屬
，
不
論
如
何
技
巧
地
善
處
彼
此
的
互
動

，
政
府
社
政
單
位
仍
居
於
指
揮
、
要
求
與
決
策
的
地
位
;
至
於
政
策
所
標
舉

的
「
夥
伴
關
係
」
'
各
機
構
董
事
會
成
員
與
政
府
部
門
行
政
人
員
均
認
為
在

政
府
提
供
經
費
的
前
提
下
，
是
不
切
實
際
的
。
但
口

Z
C
S

己
的
建
議

是
要
實
現
真
正
的
夥
伴
關
係
'
機
構
本
身
「
實
質
的
獨
立
經
費
來
源
」

(
2
σ
-

2

呂
立
丘
吉
含
胃
口
已
。
三

h
g
r
D
m
)是
關
鍵
之
所
在
。
民
聞
機
構
團
體

本
身
未
其
備
多
元
而
穩
定
的
財
源
，
高
度
仰
賴
政
府
的
經
費
補
助
，
甚
至
以

政
府
為
唯
一
的
財
務
來
源
，
期
待
與
政
府
權
力
對
等
互
動
實
有
其
困
難
。

ω
政
府
的
補
助
政
策
與
機
構
的
對
策

士

對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而
言
，
政
府
補
助
不
足
無
疑
是
機
構
經
營
的
最
大
夢
且

魔
.• 

但
對
政
府
來
說
，
將
服
務
委
託
給
志
願
機
構
，
本
質
上
就
存
有
運
用
民
丑

聞
資
源
、
「
本
小
利
大
」
(
已

O
B
O
門
。
5
5

言
的
的
)
的
預
期
目
的

.• 

尤
其
季

在
緊
縮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時
，
往
往
無
法
給
予
志
願
機
構
足
額
的
補
助
，
政
府
制

假
設
它
可
以
一
方
面
減
少
對
其
服
務
夥
伴
(
的
。
門
〈
巨
ω

℃
月
古
自
己
的
支
持
八
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要
求
服
務
質
量
繼
續
成
長
或
至
少
維
持
不
變
，
而
達
到
所
謂
軒

的
雙
贏
，
但
這
種
一
廂
情
願
的
想
法
，
受
到
許
多
受
託
機
構
團
體
的
同
聲
抱

怨
(
胃
口
H
T
-
ω
ω
ω
L∞
也
)
，
美
國
獨
立
部
門
(
門
口
已
。
。

g
e
E
U
n
H
O

己

的
創
始
總
裁
，
現
任
全
國
慈
善
協
會
與
全
國
心
理
衛
生
協
會
會
長
的
宅

門
。
口
口
。
口
教
授
就
為
文
對
政
府
責
任
的
移
轉
與
經
費
的
供
應
不
成
比
例
嚴
加

批
判
(
H
S
?閃
閃ω
)
，
可O
O
H
O
(
戶ω∞
印L
O恥
)
的
實
證
研
究
結
果
也
顯
示
，
卜

nA 

幾
乎
沒
有
一
個
組
織
可
以
在
補
助
不
足
的
情
況
下
仍
維
持
過
去
的
服
務
水
平
寸

或
滿
足
眼
前
的
服
務
需
求
。

受
託
的
志
願
組
織
面
對
財
務
上
窘
境
，
為
求
生
存
在
實
務
運
作
中
發
展

出
若
干
因
應
之
道
，
但
這
些
應
變
之
道
也
受
到
不
少
批
評
，
茲
歸
納
如
下

.. 

一
是
積
極
向
外
募
款
，
惟
社
會
一
般
捐
助
者
對
於
善
款
的
流
向
與
用
途
有
所

質
疑
(
可
S
H
O
w
-
ω
g
u
ω
ω

∞l
g
)
，
0
.
n
o口口O
H
H
(
H
S
O
H
N
N
色
的
看
法
是
大
科

部
分
的
慈
善
捐
款
與
志
願
機
構
的
特
定
組
織
目
標
有
闕
，
民
間
志
願
機
構
從
民

各
個
管
道
募
得
的
經
費
原
有
其
承
載
之
使
命
，
在
政
府
削
減
福
利
預
算
或
減
吋

省
支
出
之
際
，
要
求
志
願
機
構
貼
補
政
府
經
費
之
不
足
確
有
值
得
商
榷
之
處
十

。
一
一
是
另
闢
管
道
以
開
源
，
例
如
受
託
單
位
被
迫
違
反
契
約
規
定
，
男
立
U
U

名
目
向
受
助
個
案
收
取
額
外
費
用
以
平
衡
收
支
，
如
此
不
但
增
加
受
服
務
對
汁

n
刀



象
的
負
措
，
也
某
種
程
度
形
成
受
助
的
經
濟
障
礙

•• 

還
有
部
分
受
託
單
位
從

事
與
該
機
構
使
命
無
關
之
商
業
活
動
，
其
本
意
在
募
集
推
動
政
府
委
託
服
務

所
需
的
經
費
，
增
加
機
構
財
務
的
穩
定
性
，
以
從
事
機
構
自
發
性
的
活
動
，

並
藉
此
降
低
對
政
府
的
依
賴
，
然
而
此
舉
亦
引
發
專
業
人
士
與
社
會
大
眾
對

其
免
稅
地
位
的
質
疑
，
以
及
佔
不
公
平
的
競
爭
優
勢
之
抱
怨

(
r
可
怕
。
可
悔

的
汁
。
∞
的NW
】
ω
ω
O
U
H
N
ω
U

〉
已ω
目
的
除
句
。
門
戶
自
己A
U汁
。
門
、
戶
。
ω
H
U的
心H心
目
O
D
W
凹
的
山
。
ω
U
H印呵
H
O
M
e

-
-
S
T
N
ω
ω
)
。
研
究
非
營
利
社
會
服
務
的
權
威

E
H

苦
悶
門
心
皂
白
(
戶
。
∞

?
g

t

對
此
則
表
達
高
度
的
關
注
，
他
憂
慮
志
願
機
構
會
因
此
失
去
其
獨
特
的

身
分
，
而
更
像
一
個
商
業
性
質
的
組
織
。
一
二
是
選
擇
輕
案
，
對
於
各
種
不
同

型
態
與
嚴
重
程
度
不
等
的
案
主
之
處
遇
，
其
標
準
成
本
也
有
所
不
同
，
受
託

單
位
為
降
低
營
運
成
本
以
平
衡
收
支
，
有
時
也
會
避
重
就
輕
，
若
政
府
不
察

，
則
極
有
可
能
造
成
少
數
不
是
最
需
要
的
人
重
複
使
用
多
數
的
資
源
，
而
最

需
要
者
卻
被
排
除
在
服
務
之
外
的
逆
淘
汰
現
象
。
四
是
以
組
織
結
盟
方
式
，

志
願
機
構
為
了
在
與
政
府
訂
約
的
周
旋
當
中
，
爭
取
較
佳
的
議
價
地
位
與
更

理
想
的
委
託
條
件
，
也
會
採
取
供
應
者
結
盟
(
賞
。
正
舍
門
口
。
巴

E
E

口
)
的

行
動
，
成
為
有
權
力
的
政
治
行
動
者
，
影
響
政
府
部
門
的
契
約
委
託
之
規
畫

與
執
行
。
部
分
學
者
雖
同
意
聯
盟
的
存
在
有
其
功
能

Z
R
S
Z
E
S
E
­

百

Z
R
P
E
E
-
ω
)
;
然
而
，
從
為
弱
勢
案
主
倡
導
辯
護
轉
變
成
組
織
自

身
利
益

(
E
m
E
Z
E
F
O
E
H
S
E
l
g
g
門
2

汁
的
)
，
是
否
得
當
也
頗
有
爭

議

(
m
z
s
o
?
S
E
L
ω
)

。

由
以
上
的
論
述
可
看
出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因
接
受
政
府
委
託
造
成
在
財
務

上
的
依
賴
，
以
致
降
低
了
處
理
組
織
資
源
的
來
源
與
流
向
之
自
主
性
程
度
，

主

扭
曲
了
志
願
組
織
的
原
貌
，
背
離
了
原
有
的
使
命
，
也
模
糊
了
志
願
組
織
的
且

身
分
認
同
。
新
的
服
務
輸
送
典
範
同
時
改
變
了
政
府
部
門
與
民
間
志
願
部
門
仰

之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'
後
者
從
倡
導
辯
護
者
成
為
政
府
政
策
指
示
的
執
行
者
，
季

從
監
督
政
府
的
角
色
反
轉
成
政
府
的
案
主
機
構

(
n
E
S
H
ω
m呂
立
。
的
。
卅
刊

。
侈
的
市

惘
。
〈O
E
B
O
D
什
)
，
政
府
的
影
響
力
也
就
循
此
滲
入
志
願
機
構
管
理
與
目
標
設
八

定
的
過
程
當
中
，
使
得
它
們
從
接
案
、
處
遇
到
結
案
之
政
策
均
失
去
自
我
主
射

控
權
，
必
須
遷
就
政
府
設
定
的
優
先
性
，
以
政
府
的
規
範
服
務
政
府
的
案
主

'
改
變
了
機
構
本
身
原
本
對
「
有
效
能
的
服
務
」
之
界
定
，
甚
而
至
於
整
個

服
務
供
應
上
的
決
策
裁
量
權
也
都
受
到
嚴
重
的
限
制
(
「
名
的
Z

悔
當
立
尸
­

ω
∞
ω
“
。ω
o
l
ω
H
W
O
ω

斗
叭
的
自
抖
什
}
了
戶
。
∞

m
v
u
N
ω
o
u
t
-
0

戶
口y
w戶
的
山ωO
H
H印
)
、
還OH
n
y
(戶也
。
。

)
因
而
認
為
民
間
志
願
機
構
與
政
府
訂
定
服
務
契
約
無
異
是
「
浮
士
德
式

的
交
易
」
。

-122一

ω
政
府
居
優
勢
的
情
況

民
間
非
營
利
組
織
數
量
成
長
，
或
經
濟
不
景
氣
致
使
志
願
組
織
募
款
不

易
，
轉
而
對
接
受
政
府
委
託
表
現
高
度
興
趣
，
均
意
昧
著
潛
在
受
託
單
位
的

增
加
，
這
將
使
政
府
在
委
託
關
係
中
得
以
處
在
較
有
利
的
議
價
地
位
。
一
則

增
加
政
府
在
決
定
合
作
夥
伴
上
的
選
擇
性
，
再
則
，
各
非
營
利
組
織
為
爭
取
科

有
限
的
政
府
契
約
，
彼
此
間
的
競
爭
將
轉
趨
激
烈
，
個
別
機
構
的
高
層
人
員
民

國

為
取
得
更
多
的
契
約
，
以
彰
顯
其
續
效
，
將
更
重
視
與
政
府
公
務
員
間
維
持
八

良
好
關
係
，
表
現
高
度
忠
誠
性
，
同
意
與
政
府
分
享
決
策
權
，
以
換
取
訂
約
卅

或
續
約
的
機
會
，
或
者
在
某
些
關
鍵
的
情
況
下
，
政
府
公
務
員
運
用
行
政
裁
年

量
權
給
予
諒
解
與
通
融
，
以
上
情
形
均
使
政
府
對
志
願
機
構
更
具
掌
控
力
。
汁

日
川



除
此
而
外
，
政
府
暫
時
減
緩
委
託
民
間
的
腳
步
，
或
政
府
另
闢
服
務
供
應
的

旗
徑
，
在
管
理
上
也
可
獲
致
較
多
的
籌
碼
。
機
構
間
的
競
爭
在
政
府
削
減
社

會
福
利
支
出
時
更
形
白
熱
化
，
而
傳
統
的
「
競
爭
模
型
」
原
被
認
為
是
民
營

化
、
契
約
外
包
等
政
策
產
生
效
率
的
主
要
精
神
所
在
古
巴

o
o
?
z
g
u
ω
8

)
，
然
學
者
卻
發
現
機
構
問
在
契
約
上
的
競
爭
，
不
但
更
加
凸
顯
非
營
利
組

織
財
務
的
不
穩
定
性
與
易
受
政
府
左
右
的
弱
點
，
政
府
公
務
員
也
可
藉
此
訂

出
新
的
規
定
與
管
理
的
誘
因
，
並
提
供
政
府
堅
持
非
營
利
機
構
必
須
遵
守
其

要
求
的
特
權
戶
名
的
玄
僻
的
B
E
y
-
s
g
h
A
T
b
u
的
B
E
E
-
-
ω
皂

U
N
S
)
。

在
財
務
因
素
之
外
，
政
府
行
政
人
員
雖
然
對
於
直
接
服
務
或
機
構
管
理

未
必
是
專
家
，
但
誠
如
亡
。
的
芝
降
的
百H
E
C
S
?
E
ω
)
所
觀
察
到
透
過
學

者
專
家
的
協
助
與
在
和
非
營
利
機
構
長
期
的
周
庭
中
，
他
們
不
論
在
契
約
的

內
容
或
實
際
服
務
輸
送
的
細
節
上
，
都
累
積
了
相
當
的
經
驗
，
相
對
地
對
非

營
利
機
構
的
規
章
與
監
督
也
就
益
見
損
密
周
延
。
再
者
，
資
訊
管
理
系
統
的

發
展
相
當
程
度
改
善
了
政
府
機
關
資
訊
蒐
集
的
能
力
，
這
對
政
府
契
約
訂
定

與
管
理
均
頗
有
助
益
，
相
對
於
政
府
的
強
勢
作
為
，
志
願
機
構
的
自
主
空
間

即
更
受
到
壓
縮
。

2

政
府
的
自
主
性
為
志
願
機
構
所
牽
制

•• 

從
前
文
的
論
述
，
似
乎
讓
我
們
有
強
烈
的
印
象

.. 
政
府
做
為
福
利
服
務

的
買
方
，
在
握
有
經
費
的
同
時
也
掌
握
權
力
，
志
願
機
構
在
這
樣
的
互
動
結

構
中
多
將
因
而
喪
失
組
織
自
主
性
。
然
政
府
果
真
對
訂
定
契
約
供
應
福
利
服

務
的
志
願
組
織
具
有
如
此
高
度
的
強
制
力
嗎
?
閏
月
已

(
H
S
N
)蒐
集
過
去

十
年
美
國
、
英
國
、
澳
洲
、
以
色
列
、
紐
西
蘭
與
德
國
的
證
據
顯
示
，
政
府

主

經
費
對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控
制
力
事
實
上
遠
低
於
一
般
所
相
信
的
(
引
自
位

問2
日
。
于H
ω
E
u印
0
)

。
理
論
上
，
契
約
委
託
要
跳
脫
意
識
型
態
的
層
次
，
泊

在
實
務
運
作
上
產
生
原
本
預
期
的
成
本
效
率
並
確
保
公
共
責
任
，
至
少
必
須
牢

符
合
以
下
幾
個
要
件

ω

有
為
數
眾
多
的
合
格
機
構
前
來
競
爭
有
限
的
契
約
軒

.. 
ω
以
公
正
的
方
式
選
出
訂
約
對
象
，
以
保
護
公
眾
利
益

;
ω
契
約
內
容
對
八

政
府
與
服
務
的
供
應
者
均
屬
公
道
持
平
，

ω

供
應
者
的
續
效
表
現
以
雙
方
向
射

意
的
方
式
予
以
測
量
評
估

;
ω
政
府
有
足
夠
的
依
據
以
證
明
續
約
或
中
止
契

約
的
正
確
性

(
E
H
E
w
-
ω
g
n

印
)
。
但
M
Q臼
目
。
門
僻
的
門
。
ω
的
E
D
(
日
。
∞
斗
)
卻

指
出
儘
管
政
府
宣
稱
要
確
保
受
託
志
願
機
構
的
各
種
努
力
更
能
對
公
眾
有
所

交
代
，
但
在
實
務
運
作
中
卻
有
其
嚴
重
限
制
，
而
這
些
限
制
可
歸
結
到
服
務

的
供
需
面
、
政
治
面
與
行
政
面
三
個
角
度
來
觀
察
﹒
卜

nL 

首
先
，
在
服
務
需
求
與
供
給
方
面
，
使
政
府
高
度
依
賴
民
問
特
定
供
應
寸

者
的
狀
況
可
歸
納
如
次

.. 

一
是
當
某
些
需
求
和
問
題
真
有
急
迫
性
或
為
社
會

多
數
人
與
決
策
者
認
定
為
高
優
先
性
，
此
時
政
府
對
生
產
該
項
服
務
的
或
對

該
問
題
真
有
發
言
正
當
性
的
機
構
團
體
產
生
高
度
依
賴
;
二
所
謂
「
有
為
數

眾
多
的
合
格
機
構
前
來
競
爭
」
'
是
指
政
府
計
畫
委
託
出
去
的
服
務
種
類
與

數
量
相
對
於
民
間
現
有
的
供
應
量
，
因
此
，
在
政
府
需
求
高
於
民
間
供
給
的
科

情
況
下
，
政
府
將
居
處
依
賴
地
位

.• 

三
是
當
機
構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在
該
時
間
民

點
上
是
稀
有
的
或
獨
家
時
，
它
享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獨
占
權
(
包

O口
。
豆
呵
。
。
還
可4

)
，
以
上
情
形
志
願
機
構
將
擁
有
較
強
勢
的
議
價
能
力
，
政
府
在
尋
求
契
約
十

夥
伴
時
選
擇
性
相
當
有
限
，
有
時
可
能
還
需
要
情
商
志
願
機
構
接
受
委
託
'
特

此
時
政
府
的
自
主
性
空
間
自
然
受
到
壓
縮
(
的
自
己

L
S
?
也
N
U的
E
E
W
E

吋
nA 



但
“
印
印
戶
)
。
這
在
民
間
福
利
服
務
供
應
體
系
尚
未
多
元
發
展
，
在
質
與
量

上
均
未
臻
成
熟
，
社
會
福
利
意
識
高
漲
，
民
眾
福
利
需
求
殷
切
，
政
府
本
身

也
力
求
表
現
，
卻
因
故
未
能
直
接
供
應
，
必
須
仰
仗
民
間
褔
利
服
務
機
構
時

，
政
府
對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依
賴
與
妥
協
，
事
實
上
凌
駕
於
受
託
機
構
對
政
府

的
財
務
依
賴
與
傳
統
科
層
式
的
控
制
機
制
之
上
。

其
次
，
從
契
約
委
託
的
政
治
面
來
霄
，
儘
管
「
公
平
、
公
正
、
公
開
」

是
理
性
模
型
努
力
的
方
向
，
然
不
可
否
認
，
不
論
服
務
項
目
優
先
性
的
設
定

、
委
託
對
象
的
選
擇
，
經
費
的
核
算
、
監
督
方
式
、
評
鑑
工
具
、
續
約
考
量

，
乃
至
於
違
約
的
處
理
，
本
質
上
都
是
一
個
高
度
政
治
化
的
過
程
。

E

旬
的
立

帥
的
E
S
(
5
∞
ω
u
g
y
E
N
)以
及
們
。
昌O
B

侮
且
三
口
(
戶
。
也
N
U
H也
)
的
實

證
研
究
結
果
均
點
明
社
會
服
務
的
契
約
委
託
與
競
爭
性
市
場
原
則
之
經
濟
模

型
不
盡
相
符
，
也
不
單
是
一
個
將
服
務
輸
送
由
政
府
移
轉
到
民
間
營
利
或
非

營
利
機
構
的
行
政
過
程

.• 

相
反
地
，
契
約
委
託
基
本
上
改
變
了
公
共
服
務
輸

送
的
政
治
。
當
我
們
探
討
「
何
人
在
何
時
以
何
種
方
式
獲
得
什
麼
」
時
，
不

難
發
現
各
非
營
利
機
構
在
爭
取
政
府
契
約
時
，
形
式
上
是
服
務
機
構
之
間
的

自
由
競
爭
，
但
實
質
上
，
其
中
包
含
相
當
複
雜
的
動
力
。
民
意
機
構
、
政
府

、
志
願
組
織
三
者
間
環
環
相
扣
的
監
督
關
係
之
制
度
設
計
，
參
與
審
查
的
學

者
與
志
願
組
織
閉
的
關
係
'
志
願
組
織
之
間
的
合
縱
連
橫
，
以
及
政
府
的
既

定
政
策
與
政
府
首
長
的
信
念
等
等
，
都
使
政
府
公
務
員
在
有
效
監
督
與
理
性

評
估
上
受
到
干
擾
。

r
Z
R

已

(
H
S恥
U
S
)
即
指
出
某
些
非
營
利
受
託
機
構

本
身
就
是
相
當
有
權
力
的
政
治
行
動
者
。
為
取
得
政
府
的
契
約
或
爭
取
較
優

惠
的
訂
約
條
件
，
它
們
會
利
用
助
選
的
貢
獻
或
其
他
遊
說
工
具
，
如

.. 
選
票

士
一

、
政
治
獻
金
、
資
訊
與
質
詢
題
材
之
提
供
，
去
影
響
民
意
代
表
，
而
這
些
民
且

意
代
表
本
身
又
肩
負
監
督
與
它
們
有
契
約
委
託
闕
係
的
政
府
機
構
之
職
責
，
發

因
此
在
訂
約
、
換
約
、
補
助
標
準
與
監
督
管
理
的
制
度
設
計
上
，
政
府
行
政
季

人
員
必
須
面
對
各
種
抗
拒
與
政
治
壓
力

.• 

此
外
，
誠
如
前
文
所
述
，
民
間
機
軒

構
團
體
對
政
府
的
政
治
支
持
與
正
當
性
的
認
可
，
是
一
項
重
要
資
源
，
對
民
八

選
地
方
政
府
首
長
尤
然
，
其
結
果
是
社
政
部
門
的
決
策
經
常
擺
盪
在
「
理
性
析

」
與
「
政
治
」
之
間
，
第
一
線
承
辦
人
員
也
就
經
常
處
於
「
專
業
認
知
」
與

「
科
層
要
求
」
的
衝
突
之
下
。
更
值
得
關
注
的
是
，
民
營
化
的
本
意
在
於
將

服
務
從
政
治
化
的
場
域
，
移
轉
到
專
業
的
與
商
業
的
場
域
，
以
確
保
最
佳
的

專
業
實
施
或
有
效
管
理
，
但
由
此
看
來
，
社
會
服
務
民
營
化
能
否
避
免
供
應

者
政
治
的
問
題
，
事
實
上
問
題
重
重
。
←

9
屆

第
三
，
就
契
約
委
託
的
行
政
面
言
之
，
契
約
的
本
質
在
於
雙
方
意
思
之
寸

合
致
，
明
確
性
、
周
延
性
與
可
行
性
是
訂
定
契
約
的
三
個
先
決
要
件
，
但
落

實
到
執
行
層
面
上
實
有
其
困
難
。
政
府
與
民
間
要
訂
定
一
份
理
想
的
契
約
問

題
重
重

.• 

就
技
術
面
而
言
，
兩
個
性
質
互
異
、
規
範
不
同
的
機
構
訂
定
契
約

，
基
本
上
就
不
易
取
得
共
識
，
兼
以
在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歷
史
尚
短
，
契
約

委
託
未
臻
制
度
化
之
初
，
如
何
調
和
雙
方
對
「
提
供
福
利
究
竟
是
誰
的
責
任
科

」
的
根
本
歧
見

，

建
立
互
信
互
重
，
確
立
雙
方
可
接
受
的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'
民

並
在
契
約
內
容
上
力
求
嚴
謹
周
詳
，
期
待
涵
蓋
所
有
可
能
發
生
的
狀
況
，
其
咕

交
易
成
本
與
磋
商
成
本
均
甚
高
，
亦
非
一
蹦
可
幾

.• 

就
執
行
面
而
言
，
確
保
十

定
約
雙
方
依
約
行
車
是
契
約
委
託
的
核
心
工
作
，
但
是
在
實
務
上
，
就
大
環
抖

境
來
說
，
民
間
力
量
的
抬
頭
與
影
響
力
日
強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受
制
，
已
是
不
計

n
八



爭
的
事
實
;
就
社
會
福
利
的
契
約
委
託
來
說
，
其
本
意
在
節
省
成
本
，
但
政

府
社
政
部
門
為
確
實
執
行
契
約
規
定
所
必
須
付
出
的
潛
在
成
本
|
包
括
行
政

成
本
與
政
治
成
本
其
實
相
當
可
觀
，
不
僅
處
理
相
關
業
務
及
善
後
契
約
委
託

所
衍
生
的
問
題
佔
行
政
人
員
工
作
量
的
比
例
日
高
，
政
府
「
扶
植
民
間
」
的

政
策
宣
示
也
為
受
託
單
位
所
否
定
，
若
未
能
善
處
此
一
對
抗
關
係
，
對
政
府

首
長
而
言
，
契
約
委
託
可
能
從
政
治
資
產
反
轉
為
政
治
負
債
。

第
四
，
在
監
督
與
評
鑑
上
，
經
費
來
自
人
民
的
稅
收
，
權
責
來
自
政
府

的
授
與
，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接
受
政
府
的
監
督
管
理
是
民
間
的
義
務
，
也
是
政

府
的
責
任
。
理
論
上
政
府
提
供
經
費
及
其
他
資
源
予
民
間
志
願
機
構
，
從
而

藉
由
訂
約
評
審
或
續
約
評
鑑
的
機
制
對
受
託
單
位
之
服
務
供
應
有
所
規
制
，

並
在
契
約
期
程
內
善
盡
監
督
輔
導
與
協
助
之
責
。
但
實
際
情
形
是
，
這
一
論

點
存
有
基
本
的
弔
詭
'
因
為
政
府
之
所
以
要
將
社
會
服
務
的
生
產
者
角
色
移

轉
給
民
間
，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在
政
府
的
行
政
資
源
受
限
，
既
然
如
此
，
我
們

實
難
以
要
求
政
府
有
餘
力
去
落
實
委
託
者
的
職
責
。
一
項
有
關
社
區
心
理
衛

生
體
系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從
政
策
設
計
到
執
行
過
程
的
控
制
，
乃
至
於
績
效
評

估
之
土
導
權
均
為
非
營
利
的
心
理
衛
生
權
威
與
供
應
者
所
掌
握

(
5
H
E旦
"

叮
門
。
〈g
h
V
E
S
-
-
ω
ω
ω
)
。
此
一
研
究
結
果
反
映
民
間
受
託
單
位
在
主
導
權

上
的
相
對
優
勢
。
歸
納
政
府
行
政
資
頓
的
限
制
有

.. 

ω
行
政
人
力
的
數
量
與

素
質
|
l

包
括
人
力
不
足
，
承
辦
公
務
員
業
務
負
荷
過
重
;
政
府
公
務
員
接
受

的
是
直
接
服
務
或
社
會
行
政
的
訓
練
，
對
於
個
案
管
理
或
機
構
管
理
缺
乏
知

能
，
甚
至
社
政
人
員
的
直
接
服
務
實
務
經
驗
與
能
力
也
受
到
機
構
的
質
疑
，

因
而
有
所
抵
拒

;
ω
政
府
本
身
做
為
一
個
監
督
者
的
限
制
|
政
府
對
某
些
新

主

興
特
定
服
務
領
域
缺
乏
經
驗

.• 

方
案
評
估
技
術
尚
未
成
熟

.• 

政
府
著
眼
於
行
且

政
上
的
便
利
或
政
府
尚
未
體
察
到
委
託
之
後
仍
需
要
投
注
大
量
心
力
於
契
約
發

管
理
的
現
實
，
致
使
第
一
線
承
辦
人
即
便
認
為
有
必
要
對
委
託
出
去
的
服
務
手

做
好
品
質
管
制
的
工
作
，
也
會
在
因
行
政
支
持
不
足
，
以
及
機
構
反
制
下
而
軒

鬆
手
。
以
上
種
種
往
往
無
法
使
政
府
如
期
待
的
「
競
爭
模
型
」
'
仰
賴
決
策
八

與
控
制
機
制
的
正
式
程
序
與
民
間
互
動
，
相
反
地
，
政
府
傾
向
於
與
少
數
特
昕

定
的
非
營
利
組
織
保
持
長
期
的
、
面
對
面
的
、
以
關
係
為
導
向
的
合
作
模
型

或
協
商
模
型
古
巴

0
0個
W
H
S
o
u
g
o
)
，
形
成
的n
E
S
E

惘
。
于
口0
2
月
于
停
可

口
H
H
n
m
(
-
ω

∞
0
)
所
謂
的
科
層
體
制
的
共
生
關
係

2
月

2
口
口
E
E
S
B
l

σ
H
O的
H
的
)

最
後
，
前
文
曾
述
及
政
府
隨
著
契
約
委
託
經
驗
的
累
積
以
及
資
訊
管
理
卜

。
且

能
力
的
提
昇
，
被
認
為
可
以
更
有
效
控
制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的
運
作
，
然
學
者
寸

的
研
究
指
出
，
此
說
可
能
低
估
了
供
應
服
務
的
機
構
在
政
府
規
制
之
下
，
不

便
違
抗
卻
也
無
意
遵
守
，
雙
方
的
工
作
人
員
在
合
作
關
係
中
，
進
行
「
上
有

政
策
，
下
有
對
策
」
的
攻
防
戰
之
可
能
性
與
複
雜
性
(
∞
∞
門
口
的
汁
。5
.
戶
也
已-
u

穹
印
皂
白

w
s
z
u
印
N
)
，
例
如
，
民
間
受
託
機
構
難
以
認
同
政
府
的
監
督
形

式
，
如
繁
瑣
的
會
計
報
銷
制
度
，
形
式
的
文
書
報
表
，
其
回
應
方
式
可
能
圳

是
作
假
或
虛
應

(
2
g
D
O門的
汁
。
門

H
S
N
H
2
l
ω
ω
)，
造
成
彼
此
不
信
任
的
緊
民

張
關
係
即
是
明
顯
的
例
證
。
民
間
志
願
機
構
在
嘗
試
錯
誤
中
摸
索
出
各
種
表
峙

面
順
從
政
府
的
監
督
，
並
符
合
政
府
責
任
要
求
的
策
略
，
在
這
樣
的
監
督
與
十

被
監
督
關
係
下
，
政
府
的
權
力
運
用
恐
怕
是
徒
具
形
式
。
料

給
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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